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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其中的“因而”，

显然旨在强调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以下

简称“交通违章行为”)，必须与重大事故之间存在刑

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

遍存在只要行为人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实施条例》)的交通违章行为，客观上又发生了重大

交通事故，即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现象。例如，行

为人驾驶未经登记、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未经年

检的车辆上路，客观上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即认

为属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

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作

为行政法所规定的种类繁多的禁止性规范，并非都

是直接保证交通运输安全的规范，交通违章行为未

必就是具体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此外，司法实践

中不乏以被告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22条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

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原则性

规范为根据，直接认定其成立交通肇事罪。可以说，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在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上，普遍存

在混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混同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与刑事责任认定、错当原则性规范为规则性规范

予以适用的现象。①究其原因显然在于，无视交通肇

事罪中“因而”的规定及其认定。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

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

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

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

并送达当事人。”《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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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

当事人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道路交通安全

法》还是《实施条例》，都未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

定书不服的救济程序。这说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只

是一种缺乏救济程序的行政确认行为。

可是，就是这种救济途径阙如的行政确认行为，

不仅关系到当事人民事赔偿权实现的程度，而且直

接关系到交通肇事罪成立与否及其轻重。2000年11
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

释”)第2条及第4条，直接根据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

是负全部、主要责任，还是同等责任，确定交通肇事

行为是否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和加重犯。虽然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肯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

“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但在有关交通肇事罪

的刑事审判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上成为了

法院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与否及其轻重的重要依

据，甚至唯一依据。②坦率地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交通肇事案实际上不是由法院审理裁决，而是异化

为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主导断案，而有失司

法公正。[1]这种现象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对此，刑法理论上毫无争议地认为，“刑事司法

机关在审理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不能直接

采纳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而应根据刑法所规

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分析判断，

避免直接将道路交通安全法责任转移为刑事责

任。”③之所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当

事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因为：(1)道路交通行政管理

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存在明显区别，道路交通安全

法上的责任明显不同于刑事责任；交管部门在认定

当事人的责任时，并没有考虑刑事责任的根据与条

件，常常只是简单地综合行为人违章的多少与情节

作出责任认定。④(2)众所周知，行政责任的基本原则

是效率优先；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公安机关依据其职

权作出的关于事故当事人责任划分的一种行政责任

认定，即使责任认定存在错误，既不能申请行政复

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而其只是作为处理交通

事故的一种证据。[2](3)从刑事诉讼法角度讲，交通事

故认定书并不符合证据要求，不属于刑事司法机关

必须采纳的证据材料。(4)交通事故认定系行政行

为，着重于事先预防，一般只考虑事故双方各自有无

违章行为，不重视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而刑事责任的认定，在客观方面强调行为人的

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即行

为人的交通违章行为，必须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

因。总之，由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认定，在事实

证据、构成要件等方面的认定原则、方法、要求不同，

如果将行政责任认定结论直接作为认定当事人构成

犯罪的依据，则意味着，刑事案件的审理实质上演变

为由公安机关主导，司法审查流于形式，不利于实现

司法公正。⑤

综上，由于刑法目的明显不同于行政管理的目

的，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只能将由公安

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单方作出的、缺乏必要制约和

救济程序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视为一种参考性的勘

验证据材料，而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

与否及其轻重的根据。

二、交通法律规范的分类

(一)交通行政管理规范与交通运输安全规范

根据交通法规是单纯指向交通行政管理的目的

还是直接关系到交通运输安全，可以将交通法律规

范分为交通行政管理规范与交通运输安全规范。[3]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属于交通行政管理规范

的，主要是第 8、11、15、16、17、18、98条所规定的，关

于机动车、非机动车登记，机动车相关标志、图案、报

警器或标志灯具等的合法合规使用，以及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仅存在违反交通行

政管理规范的交通违章行为的，由于违章行为与交

通事故之间通常缺乏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符

合交通肇事罪中“因而”的要求，不应成立交通肇事

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交警部门”)将
违反交通行政管理规范的违章行为，直接作为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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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责任的根据，而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不过

是“照收照转”。例如案1：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违

反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驾驶未经登记、无牌号和行驶

证的车辆在路况良好的路段行驶时，未能确保安全

通行，将被害人廖某撞倒，造成廖死亡的重大交通事

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在肇事后逃逸。”⑥

很显然，“驾驶未经登记、无牌号和行驶证的车辆”不

可能是事故原因。法院之所以将其写进判决书中，

是因为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了上

述违反交通行政管理规范的所谓违章事实。法院在

审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应当从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

安全规范的违章行为中，找出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

原因，认定存在交通肇事罪的具体实行行为，进而肯

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4]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属于交通运输安全规范

的，主要是第13、14、19、21、22、38、42、43、44、47、48、
49、51、56、61、62、70条所规定的，关于机动车行驶规

则，载物、载人规则，机动车停放规则，行人通行规则

以及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处理要求等方面的内容。需

要指出的是，即使行为人存在违反交通运输安全规

范的行为，也应具体分析该违章行为是否具体事故

发生的原因，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否

则，也会因为不符合“因而”的要求而不成立交通肇

事罪。倘若实际车况良好，驾驶未经年检或者超过

报废期限的车辆，就不能认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例如案2：被告人张某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的轿车撞死横过道路的77岁被害人。法院认为，“被

告人张某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轿车行驶

过程中疏于观察前方路面车辆动态，遇有情况未采

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且案发后逃逸”，其行为构成交通

肇事罪。⑦判决在未查明被告人驾驶的未定期年检

的车辆是否存在技术隐患的情况下，就将驾驶未定

期年检的车辆作为事故的原因，恐有不当。

(二)保障自身安全的规范与保证他人安全的

规范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

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

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要求使用

安全带、戴安全头盔，显然旨在保障行为人自身的安

全，而不在于保证其他交通参与人的安全。⑧在前车

未开车灯，后车也未开其车灯，致使前车发生事故的

案件中，要求后车行驶时应当打开车灯，显然是为了

保证自身行车的安全，而不是要求其车灯在行驶中

起着公共照明灯的作用，故未开车灯的后车驾驶员

不应对事故的结果负责。[5]

(三)原则性规范与规则性规范

当存在具体的规则性规范时，不应适用原则性

规范进行责任认定。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22
条关于“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

规定，即属于原则性规范。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应当

查明，是否存在违反具体规则性规范且与事故结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违章行为，而不能直接适用原

则性规范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例如案3：交警部门

认定，“黄某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小型普通客

车未保持安全车速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

明驾驶是造成事故的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⑨其

中所谓“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

事故的原因”，即为直接适用原则性规范认定责任，

故而不妥。

三、典型违章行为的因果关系认定

(一)无证驾驶

虽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通常不具有驾

驶和控制车辆的能力，但不能由此认为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的人就一定不具有驾驶车辆的能力，也不

能认为具有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就一定具有驾驶能力

(如取得驾驶证以后多年未驾驶机动车，甚至是开

“后门”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易言之，是否具有驾驶

技术与是否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无直接关系。⑩况

且，即便行为人缺乏驾驶技术，在具体个案中，缺乏

驾驶技术也未必就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比如行人跨

越护栏突然闯入封闭的高速公路，驾驶者刹车不及

撞死行人。所以，即使存在无证驾驶的违章行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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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个案中也应具体分析无证驾驶是否交通事故发

生的原因，否则也会导致“因而”的认定错误。例如

案 4：被告人刘某无证驾驶面包车，与骑电动自行车

横过道路的被害人薛某相撞，致薛某颅脑损伤当场

死亡。被告人事后找陈某“顶包”。法院认为，“被告

人刘某无证驾驶机动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肇事

后逃逸，致一人死亡，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

构成交通肇事罪。”很显然，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应

是骑电动自行车的被害人突然横过道路，而不是被

告人的无证驾驶行为。或许，无证驾驶以及为逃避

法律追究找人“顶包”的事实，可以作为交警部门认

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根据，但不应成为法院认定

交通肇事罪成立的主要依据。法院应当查明事故发

生的具体原因，分析违章行为是否满足“因而”的要

求，进而认定是否成立交通肇事罪。

总之，除非能够证明事故是因行为人缺乏驾驶

技能所致，否则难以肯定无证驾驶符合交通肇事罪

构成要件中“因而”的要求。

(二)超速驾驶

禁止超速驾驶的规范保护目的，“在于使驾驶人

能够保持清醒而集中的注意力，以便对行人或其他

车辆的安全等路面情况全面观察，及时发现并采取

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化解交通险情”。 [3]144易言之，禁

止超速驾驶，是为了防止在出现险情时来不及采取

制动措施。如果行为人即使不超速，也几乎不可能

避免结果的发生，则难以认为超速驾驶是事故的原

因。对于夜间以时速 58公里行驶在限速 50公里的

市区道路上，撞伤突然穿越马路的行人致其死亡的

案件，德国判例认为，由于即使行为人不超速，也难

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则事故的原因不能归咎于

超速驾驶。也就是说，即使超速驾驶，仍有适用信赖

原则的余地。总之，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存在超

速驾驶的违章行为，就满足了交通肇事罪中“因而”

的要求，而是必须具体查明超速驾驶是否具体案件

中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案5：被告人杨某驾驶出租车在辽宁省丹东市振

八街工会会馆楼前路段，以 73.9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撞倒推自行车横过街道的被害人顾某，顾某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超速行驶，发生

重大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应该说，本案判决是

正确的。虽然判决书没有交代事发路段的限速是多

少，但从案情描述来看，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以73.5
公里每小时速度行驶，应明显属于超速行驶。如果

不超速行驶，当发现推自行车横过街道的被害人时

应该来得及采取制动措施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案6：被告人牛某驾驶轿车将横过道路的被害人

张某、刘某撞伤后弃车逃离现场。一审法院认为，被

告人牛某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致一人重伤、一人轻

伤，并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二审法院认为，上诉

人牛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且肇事后逃逸，负事

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一审法院

认定事故的原因为“超速”，二审法院则语焉不详。

可以看出，超速是否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二审法院

并未认真查明，而是根据《实施条例》第92条关于肇

事逃逸负全责的规定，直接认定成立交通肇事罪。

案 7：被告人赵某以时速 77公里行驶在限速 60
公里的城市快速路段时，其所驾车辆轧在散放于路

面的一个雨水井盖上后失控，冲过隔离带进入辅路

后与正常行驶的杨某驾驶的轿车和骑自行车正常行

驶的刘某、相某、张某、薛某相撞，造成刘某、相某当

场死亡，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杨某、薛某受伤。法

院认为，“海淀区圆明园路主路北向南方向设有明显

的限速60公里/小时交通标志牌，被告人赵某事发时

行驶速度高于77公里/小时，由于赵某违章超速驾驶

车辆，且未尽到注意义务，在其发现散落在路中的雨

水井盖时，采取措施不及，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故赵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本案中

除非能够通过侦查实验证明，如果不超速就能避免

事故的发生，否则，只能将该起事故归为意外事件，

即超速驾驶行为不能满足“因而”的要求，不构成交

通肇事罪。法院判决显然未能查明该事实，故而存

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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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酒后驾驶

禁止酒后驾驶的规范保护目的显然在于，防止

因饮酒导致驾驶车辆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在碰到险

情时判断和处置的能力不足。不过，“一名醉酒的驾

驶员，在别人不尊重他的先行权和这个事故对于清

醒的驾驶员来说本来也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尽管他

处于无驾驶能力状态之中，也仍然必须以信赖原理

为根据宣告无罪。”但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不

加分析地将酒后违章驾驶的行为作为责任事故原因

的现象。

案 8：被告人杨某夜晚醉酒驾驶(血液中乙醇浓

度为 193.6 mg/100 ml)轿车，搭载严重醉酒的被害人

罗某(血液中乙醇浓度为 353.37mg/100ml)，在行驶过

程中被害人罗某突然拉开车后门跳下车，跌出车外

与路面搓擦后撞到人行道边沿当场死亡。法院认

为，“被告人杨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并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交

通肇事罪。杨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搭载大量醉酒

后可能失去行为控制能力的被害人罗某，未尽到应

当预见危险性并采取必要防范措施的责任，行驶中

车速过快，且在转弯时未减速，杨某的上述行为系此

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对事故的发生起主要作用，应当

承担主要责任”，故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说，即便

被告人不是醉酒驾驶，对于作为成年人的被害人在

车辆快速行驶过程中突然拉开车后门跳下车的举

动，也难以预见和避免，故醉酒驾驶不是该起事故的

原因，法院以醉酒驾驶为由认定成立交通肇事罪，明

显不妥。

案9：被告人张某甲酒后驾驶正三轮摩托车载其

子张某乙在行驶过程中，摩托车上装载的超出摩托

车前方纵向装置的矩形方钢前端面与行人赵某相

撞、摩托车装载的垂直于摩托车行进方向(即横向装

置)超出摩托车货斗右端宽度的移动脚手架圆柱钢

管工作位置下端与行人裴某相撞，致赵某当场死亡，

裴某送医院后死亡。本案中，显然酒后驾驶不是事

故的原因，违章装载才是事故的真正原因，故法院认

定醉酒驾驶也系事故发生的原因，明显不当。

(四)超载驾驶

禁止超载驾驶的规范保护目的在于保障汽车的

安全行驶。具体而言，汽车超载会导致稳定性较差，

转弯时离心力增加，如果车速较快则极易翻车，而且

汽车超载时其制动效果会明显降低，尤其是在遇到

下坡时加速度会增快而致机动车重心前移，容易失

去控制而引发交通事故。 [3]146但是，在具体个案中，

虽然存在超载事实，但即使不超载，事故也难以避免

时，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超载是引发事故的原因进而

成立交通肇事罪。[6]

案 10：被告人超载驾驶 (核载 31400 kg，实载

36980 kg)重型半挂货车行驶过程中，货车上的六根

树桩滚落到对向车道，并与对向车道上被害人余某

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及被害人肖某驾驶的普通二轮

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被害人余某当场死亡、被害人

肖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小型客车上被害人赵某受伤

的重大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超载也是事

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法院予以认可。很显然，本起

事故的原因应是被告人驾驶前未固定好所载货物，

导致行驶中货物滚落到对向车道而引发事故。也就

是说，即使不超载，事故也难以避免。故法院不应将

超载驾驶认定为事故发生的原因。

(五)横穿马路

众所周知，中国人一向无视交通法规，对于交通

信号灯尚且视而不见，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不注

意观察来往车辆而突然横过道路的现象更是十分普

遍。我国司法实践中，只要机动车撞死了人，基本上

就认定机动车驾驶员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甚至全

部责任。长此以往，只会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更加

无视交通规则、更加有恃无恐地违章横过道路，从而

酿成更多的人间悲剧，同时严重影响机动车的正常

运行速度。

案11：被告人张某于晚上8时许驾驶轿车，撞倒

醉酒后横过道路的被害人郑某，造成被害人经抢救

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

张某负主要责任，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醉酒的

被害人疏于观察来往车辆违章横过道路，应是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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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法院以交通肇事罪追究被告

人责任，可能欠妥。

案12：被告人王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骑自行

车横过道路的被害人刘某相撞，造成刘某受伤，经抢

救无效死亡。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负事故主要责

任，构成交通该肇事罪。本案中，也不排除被害人

刘某骑自行车横过道路的行为系事故发生的主要原

因的可能性，故法院的判决也不无疑问。

四、过失的竞合及监督过失

所谓过失的竞合，是指某种犯罪结果系由两个

以上的人的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情形。从理论上可以

将过失的竞合分为对向型过失竞合、直列型过失竞

合、并列型过失竞合等不同类型。过失竞合的典型

是所谓的监督过失，即由于业务或者其他社会生活

上的关系，负有义务监督他人不致过失造成法益侵

害的人，没有履行这种监督义务而造成法益侵害结

果的情形。[7]就交通肇事案而言，行为人超速驾驶机

动车撞死违章横过道路的行人的，可谓对向型过失

竞合；前面车辆因驾驶中打手机疏于观察而撞倒前

面骑摩托车的人，后面车辆因超速行驶刹车不及而

从被害人身上碾过致其当场死亡的，可谓直列型过

失竞合；两名司机轮流驾驶长途货车，一名司机驾驶

时走神，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另一名司机未及时提醒

导致追尾撞上前车的，可谓监督过失。

司法解释第 7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

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

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应该说，这是对交通肇事案中监督过失的肯定。不

过，也有学者一方面肯定这种情形属于监督过失，但

同时认为，司法解释对这种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性

不够妥当，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8]笔者认

为，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之间，并

非对立排斥关系，而是一种竞合关系。换言之，交通

肇事罪很多时候也可谓一种重大责任事故，只不过

是发生在交通道路上的责任事故。因此，对于上述

人员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在道路上造成重大交

通事故的，应以作为特别法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

罚。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规定只是对交通肇事罪中

监督过失的一种列举性规定，上述以外的人员，只要

符合监督过失的成立条件，也应以交通肇事罪论

处。但司法实务中有人将上述规定理解为封闭性的

特殊规定，认为由于车辆借用人(非所有权人)不属于

上述人员，其指使他人违章驾驶的，根据所谓法无明

文规定不得定罪处罚的原则，不能追究指使人的交

通肇事罪刑事责任。[9]其实，不仅借用人指使、强令

违章驾驶，可以成立交通肇事罪，而且乘车人指使出

租车司机超速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的，也能成立交

通肇事罪的过失的单独正犯(而非交通肇事罪的共

犯)。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典型的交通肇事过

失竞合的案件。

案13：被告人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右转弯时，因

其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与骑摩托车的被害人王某

相撞，致王某骑摩托车侧滑，与对面驶来的姚某驾驶

的公交车相撞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张某驾驶非机动车转弯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

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姚某驾驶制动不合格的机

动车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被害人王某驾驶机动

车没有确保安全行驶也是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法

院予以确认。该案属于三方过失竞合的情形。

案14：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被告人孙涛，在发

生事故前将该车的一个刹车鼓有裂痕、一个刹车片

磨薄、车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车况，告知了汽车经

营者被告人丁某。被告人丁某未能及时安排被告人

孙某进行维修，并示意被告人孙某继续驾驶该车进

行营运。后被告人孙某在驾驶该车过程中由于制动

失效导致车辆失控，发生 5人死亡、3人受伤的重大

事故。法院认为，“上诉人孙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驾驶制动性能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

路行驶且超载，致车辆失控，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

的特大交通事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构成

交通肇事罪。上诉人丁某作为陕B15660号车的实

际所有人和经营者，在明知该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的情况下，未安排及时进行维修，指使该车驾驶员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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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路营运，造成事故的发生，且该车司机孙某负事

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亦构成交通肇事罪。”笔者认

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案15：黄某与邓某约定，由邓某用自己的车辆为

黄某运土，黄某按车次支付邓某费用。邓某驾驶未

经年检、没有营运证、没有转向灯的不具备安全运输

条件的车辆为黄某拉土过程中发生致2人死亡的交

通事故。法院判定，被告人邓某构成交通肇事罪；黄

某作为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对承揽人邓某的工作能

力和工作条件具有审查的义务，而黄某却未予以认

真审查，仍然让邓某驾驶不具备安全运输条件的车

辆为其完成工作，存在选任上的过失，具有过错，对

承揽人邓某交通肇事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本案不同于案14的地方在于，该案中的

车辆驾驶人邓某与黄某之间只是承揽合同关系，车

辆为邓某自己所有，故无论黄某应否承担民事连带

赔偿责任，因其不负监督过失责任，其行为与交通事

故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交

通肇事罪刑事责任。故法院判决中关于刑事责任的

认定是正确的。

综上，在存在过失竞合的交通事故案件中，应具

体分析各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方行为对于交通事故

原因力的大小，根据规范的保护目的进行交通事故

责任的具体认定。

五、理性对待“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与做法

《实施条例》第92条第1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

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

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

任。”这就是所谓“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我国司法

实务部门一如既往地遵循该规定，只要肇事后逃逸，

基本上就直接认定逃逸者负全部责任。

“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与做法遭到了理论界的

一致批评，核心理由是，因逃逸行为发生在事故结果

之后，该规定明显有违原因不可能发生在结果之后

的基本常识，即事后逃逸行为不可能成为交通事故

发生的原因。笔者认为，“逃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与

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应对其适用进行一定

的限制。

首先，立法者之所以在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时，

增加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的“交通运输肇

事后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是因为当

时交通肇事逃逸的现象非常普遍。据称，当时司法

实践中几近 50%的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选择逃

逸。[10]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危害性毋庸赘言。国务

院之所以在2004年颁布《实施条例》时，明确增设“逃

逸者负全责”的规定，也是为了遏制日趋严重的交通

肇事逃逸的势头。

其次，虽然逃逸不会成为其他犯罪进行过错推

定的根据，但交通肇事逃逸具有特殊性。发生在车

流频繁的道路上的交通事故，不仅发案率高，而且发

生后需要迅速抢救伤者、分清责任、恢复道路畅通。

一旦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伤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

且事故的责任难以分清，发生事故路段的交通也无

法迅速恢复。正因为此，域外国家和地区通常将肇

事后逃离事故现场、不履行报告义务和救助义务的

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例如德国刑法第149条规定有

擅离事故现场罪，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有违反报

告义务罪与违反救护义务罪，《加拿大刑法》规定有

“违反救助义务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85条第

4项规定有肇事逃逸罪。既然域外普遍存在将肇事

后逃逸单独作为犯罪处罚的刑事立法例，我国作出

对逃逸者推定负全责的规定，也就不足为怪。目前

的不足在于，关于“逃逸者负全责”，不应由立法位阶

较低的行政法规进行规定，而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直接予以规定，而且应表述

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

担全部责任，但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有过错的

除外。

最后，我国交通肇事罪的处罚轻于普通过失犯

罪，规定“逃逸者负全责”并承担基本犯的责任，不至

于使逃逸者承受过重的刑罚。从国外刑事立法例

看，交通肇事罪作为典型的业务过失犯罪，其法定刑

通常重于普通过失犯罪，但我国交通肇事罪的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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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结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立案及法定刑升格的条件)，
明显轻于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既然

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及入罪门槛不及普通过失犯

罪，推定逃逸者负全责，既能满足一般预防的需要，

最大限度地震慑犯罪分子和减少交通肇事逃逸现

象，也不至于使逃逸者承受过重的刑罚。考虑到逃

逸者负全责毕竟只是一种推定，故无论事故结果多

么严重，对于逃逸者应限定在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

法定刑幅度内处罚。

虽然司法实践中普遍按照“逃逸者负全责”规定

处理交通肇事逃逸案，但也有个别法院在查明事故

原因后，实事求是地按照责任大小进行处理。

案16：被告人陈某将大货车停靠路边等人，期间

被害人张某酒后驾驶小型客车追尾碰撞陈某的大货

车尾部，导致被害人张某当场死亡、客车上乘客关某

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陈某驾车逃逸。交通

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陈某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张某酒后驾驶机动车，负

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驾车

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肇事后逃逸，违反了《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实施条例》第92条第1
款的规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

事罪。被告人陈某以其事后逃逸行为与交通事故的

发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不构成交通

肇事罪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

发生在前，陈某的逃逸行为发生在后，其逃逸行为并

非引发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至于陈某有无其他与

本次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

行为，如陈某是否在禁止停车路段停车、其停车是否

阻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陈某的其他违反交通运

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应否对事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

任？一审没有查明，在事实不能查明的情况下，应按

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如果陈某有在禁止停车

的路段停放车辆从而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违规

行为，结合本案事实，陈某也只应负同等责任以下的

事故责任。而公诉机关仅指控陈某有逃逸的违规行

为。因此，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陈某的行为

构成交通肇事罪。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适用法律错误。”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笔者认

为，二审法院的分析是正确的。

案17：吴某驾驶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与同向

在前由王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的后部发生碰撞后，

致电动三轮车向左前方滑移，使得电动三轮车的前

部左侧又与宗某驾驶的由东向西行驶的重型自卸半

挂车的前部左侧发生碰撞，导致王某当场死亡。事

故发生后宗某驾车逃逸。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

告人宗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法院予以确认，判

定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本案中，虽然被告人宗

某事后逃逸，但法院没有推定其负全责，而是认定其

负主要责任，应该是考虑到先前吴某与王某的追尾

碰撞也系事故的原因。不过，从案情描述来看，如果

宗某系正常驾驶，当时来不及采取制动措施，则其碾

压被害人的行为属于意外事件，不应对事故结果负

责，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六、结语

一直以来，交警部门根据行政管理的目的作出

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上成为了交通肇事罪判决的

唯一依据，法官将公民赋予的审判权拱手相让，使交

警实际上成为刑事案件的最终审判者，而有悖依法

治国的要求。由于行政管理的目的不同于刑事处罚

的目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责任的认定充其量只

能是认定交通肇事罪中“因而”的一种证据资料，能

否成为案件的裁决依据，应由法官根据交通肇事罪

的构成要件和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原理进行

判断。

域外普遍存在将肇事后逃逸单独作为犯罪处罚

的刑事立法例，因而对逃逸者推定负全责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问题在于，关于“逃逸者负全责”，不应由

立法位阶较低的行政法规进行规定，而应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中直接予

以规定，具体可表述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

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有证据证明对

方当事人有过错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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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refore″ of Traffic Accident Crim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Written Judgments

Chen Hongbing
Abstract：″Therefore″ of traffic accident crime obviously emphasizes that there must exists causation between

traffic violations and serious accident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is a kind of administrative confirmation
without remedy procedure an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rime, it can be only used as inquisition evi⁃
dence material; 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traffic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norm and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norm, and only traffic violations which offend the latter could be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Even driving without li⁃
cense、over speeding、overloading、drunk driving and so on, these typical traffic violations also should be judged spe⁃
cifically whether they are the cause of accidents in individual case; The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the escaper should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has its rationality, but it should be regulated directly in Road Traffic Security Lawpass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anwhile,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escaper who
is presumed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limited to basic crime of traffic accident crime.

Key words：traffic accident crime; therefor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s; causation; hit and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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